
关于提交2023年度省级职业教育质量提升

暨学校重大项目建设报告的通

筑幼高专质监中心〔2023〕28号

知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：

为切实发挥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引领、示范和辐射

作用，着力提高项目建设成效，从而促进学校的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省

教育厅对项目建设管理的工作要求和《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

大项目质量管理与考核办法》，现对我校省级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暨学

校重大项目进行年度考核，请各项目负责人提交2023年度建设报告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范围

我校获得立项的（未验收）各类省级职业教育质量提升项目，具

体项目如下：
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责任部门

1 兴黔富民行动计划
自闭症儿童教育康复
省级高水平专业化产教

融合实训基地
景龙泉 学特系

2

技能贵州行动计划

“三教”改革示范校 潘丽芬 教务处

3 婴幼儿托育生产性产教
融合实训基地

杜李梦丝 社会工作系

4 学前教育专业
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

杨丽 学早系

5 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何凡 社会工作系

6 中小学生职业体验基地
李华荣
刘本英

实训中心



二、年度建设报告要求

年度建设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：项目建设概述;项目建

设举措及取得的阶段成效;标志性成果;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

施;项目下阶段工作计划及预期成效，具体内容与格式要求见附件1。

三、材料提交时间

请各项目负责人与团队于2023年12月10日12:00前，将2023年度

项目建设报告发送至质监中心杨赵卓曦老师钉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项目负责人与团队务必高度重视此项工作。报告将作为项目年

度考核的重要指标，并与重大项目绩效考核相关。

质量监控评价中心

2023年11月28日

附件1：2023年度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大项目建设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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